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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768/17-18(01)號文件 
2018 年 2 月 5 日 

資料文件 

 

立 法 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就 香 港 愛 滋 病 建 議 策 略 （ 2017-2021） 制 訂 的   
愛 滋 病 回 應 措 施  

 
 

目 的  
 

本 文 件 旨 在 簡 介 為 愛 滋 病 病 毒 感 染 者 提 供 的 社 會 福

利 支 援 和 住 宿 院 舍 服 務 、 學 校 内 進 行 的 愛 滋 病 及 性 教 育、 以

及 本 港 打 擊 非 法 賣 淫 的 執 法 行 動 與 性 工 作 者 愛 滋 病 預 防 的

關 係 。  
 

 

背 景  
 

2. 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2018 年 1 月 4 日 召 開 會 議 ， 討 論

就《 香 港 愛 滋 病 建 議 策 略（ 2017-2021）》（ “《 策 略 》” ）制

訂 的 愛 滋 病 回 應 措 施。 會 議 上 ， 政 府 當 局 向 議 員 介 紹 有 關 現

時 愛 滋 病 感 染 的 情 況、 策 略 對 愛 滋 病 的 回 應 措 施、 愛 滋 病 信

托 基 金 (“基 金 ”)的 撥 款 機 制 和 愛 滋 病 服 務 人 手 等 問 題 。 因 應

議 員 的 要 求 ， 將 會 於 2018 年 2 月 5 日 召 開 特 別 會 議 ， 進 一

步 討 論 上 述 議 題 和 舉 行 公 聽 會 及 討 論 列 於 第 一 段 的 事 項 。  
 

 

討 論 議 題  
 

社 會 福 利 支 援 和 住 宿 院 舍 服 務  
 

3.  愛 滋 病 病 毒 感 染 者 在 財 政、居 住 和 就 業 等 方 面 上 可 能

遇 到 困 難 。 現 時 ， 社 會 福 利 署 （ ”社 署 ”） 的 醫 務 社 工 駐 於 三

間 衞 生 署 及 醫 院 管 理 局 轄 下 的 愛 滋 病 臨 床 醫 療 中 心，會 協 助

愛 滋 病 病 毒 感 染 者 處 理 及 解 決 因 疾 病 而 引 起 的 個 人 及 家 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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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題 ，並 幫 助 他 們 重 新 融 入 社 會 ，當 中 包 括 為 愛 滋 病 病 毒 感

染 者 及 其 家 屬 提 供 心 理 輔 導 和 援 助，並 透 過 與 其 他 專 業 醫 護

人 員 的 協 作 ，為 他 們 安 排 合 適 的 康 復 及 社 會 服 務， 以 及 轉 介

有 經 濟 困 難 的 個 案 申 請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等。除 了 提 供 個 案

服 務 外， 醫 務 社 工 也 會 舉 辦 教 育 ／ 支 援 小 組 和 支 援 活 動， 以

協 助 愛 滋 病 病 毒 感 染 人 士 面 對 其 疾 病 和 採 取 積 極 的 應 對 方

法 。  
 
4.  在 長 者 方 面 ，目 前 ，社 署 為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提 供 資 助 長

期 護 理 服 務 ，即 院 舍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和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。 所 有 長

者 申 請 人（ 包 括 愛 滋 病 病 毒 感 染 長 者 ）在 提 出 申 請 後 ， 認 可

評 估 員 會 按 「 安 老 服 務 統 一 評 估 機 制 」， 採 用 一 套 國 際 間 認

可 的「 長 者 健 康 及 家 居 護 理 評 估 」工 具 ， 評 估 長 者 申 請 人 在

護 理 方 面 的 需 要 ， 並 為 他 們 編 配 合 適 的 長 期 護 理 服 務 。評 估

員 亦 會 進 行 臨 床 評 估，協 助 確 定 長 者 是 否 需 要 其 他 專 業 評 估

或 服 務 ， 包 括 心 理 輔 導 、 醫 療 照 顧 及 日 常 生 活 安 排 。 合 資 格

申 請 院 舍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的 長 者 申 請 人 將 被 納 入 中 央 輪 候

冊 ， 等 候 服 務 編 配 。 當 有 宿 位 空 缺 時 ， 社 署 會 將 長 者 申 請 人

的 申 請 資 料 及 其「 長 者 健 康 及 家 居 護 理 評 估 」結 果 提 交 院 舍

服 務 機 構 ， 以 協 助 他 們 為 長 者 制 訂 護 理 計 劃 。 過 去 五 年 ， 社

署 並 無 長 者 因 感 染 愛 滋 病 病 毒 而 被 拒 絕 資 助 院 舍 住 宿 照 顧

服 務 的 個 案 紀 錄 。  
 

5.  另 一 方 面 ， 為 協 助 安 老 院 舍 實 施 感 染 控 制， 加 強 照 顧

可 能 受 不 同 傳 染 病 （ 包 括 愛 滋 病 ） 影 響 的 長 者 住 客 的 能 力 ，

社 署 透 過《 安 老 院 實 務 守 則 》就 感 染 控 制 方 面 提 供 指 引 。 此

外 ， 社 署 一 直 與 衞 生 署 緊 密 合 作 ， 為 院 舍 的 員 工 提 供 訓 練 ，

以 提 高 院 舍 員 工 在 感 染 控 制 方 面 的 意 識。社 署 亦 有 不 時 提 醒

院 舍 的 經 營 者 ， 除 了 要 遵 守《 安 老 院 條 例 》 及 《 安 老 院 實 務

守 則 》外 ， 亦 須 留 意 及 符 合 其 他 與 經 營 安 老 院 舍 有 關 的 條 例

或 在 普 通 法 下 的 法 律 責 任 和 規 定 ， 其 中 包 括 《 殘 疾 歧 視 條

例 》。  
 

 

學 校 的 愛 滋 病 和 性 教 育  
 

6.  性 教 育 為 價 值 觀 教 育 的 一 部 分 ， 而 非 一 科 獨 立 的 科

目 ， 亦 並 非 狹 義 地 限 於 與 ｢性 ｣相 關 的 教 育 。 從 學 校 教 育 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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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 ， 價 值 觀 教 育 是 課 程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環 ， 而 性 教 育 與 德

育 、 情 意 教 育 、 健 康 教 育 、 生 命 教 育 等 互 有 關 聯 。 自 2001年

推 行 課 程 改 革 後 ， 教 育 局 強 調 整 全 的 學 習 經 歷 ，並 推 動 學 校

有 系 統 地 整 體 規 劃 學 校 課 程 和 其 他 學 習 活 動 以 推 行 價 值 觀

教 育 （ 包 括 性 教 育 ）。 學 校 應 以 培 育 學 生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積

極 的 態 度 為 方 向，整 合 跨 學 科 價 值 觀 教 育 的 學 習 元 素 和 學 習

活 動 ， 加 強 彼 此 之 間 的 連 繫 ， 為 學 生 提 供 全 面 的 學 習 經 歷 ，

促 進 學 生 的 全 人 發 展 。  
 
7.  與 性 教 育 相 關 的 學 習 元 素 ， 例 如 與 個 人 成 長 、 衞 生 、

青 春 期，交 友、戀 愛、婚 姻、保 護 身 體 和 性 別 平 等 相 關 內 容 ，

已 納 入 中 、 小 學 各 主 要 學 習 領 域 、學 科 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課

程。學 校 課 程 的 主 要 學 習 領 域 /學 科 都 有 與 性 傾 向 及 預 防 歧 視

的 相 關 課 題 ， 例 如 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學 習 領 域 的「 個 人

與 群 性 發 展 」 範 疇 ， 便 有 「 與 性 有 關 的 議 題 」， 並 列 出 兩 性

間 的 共 通 和 相 異 處、各 種 人 際 關 係 和 這 些 關 係 中 應 有 的 行 為

等 作 為 必 須 學 習 元 素。 學 校 可 透 過 學 科 ，如 初 中 生 活 與 社 會

科 、 高 中 通 識 教 育 科 等 ， 與 學 生 探 討 與 性 傾 向 及 預 防 歧 視 的

相 關 課 題 ， 如 ： 社 會 上 對 性 、 愛 和 婚 姻 的 不 同 態 度 和 主 張 、

異 性 和 同 性 的 性 關 係、 同 性 戀 爭 議 所 涉 及 的 倫 理 議 題 。基 於

「 與 性 有 關 的 議 題 」屬 必 須 學 習 元 素 ， 校 本 的 綜 合 人 文 課 程

亦 應 涉 及 相 關 議 題。學 校 會 依 據 教 育 局 最 新 的 課 程 指 引 及 文

件 ， 按 其 辦 學 宗 旨 、 校 本 情 況 和 學 生 需 要 ， 專 業 地 規 劃 合 適

的 校 本 性 教 育 課 程 ， 並 透 過 周 會 、 班 主 任 課 、 課 外 活 動 及 舉

辦 講 座 、 參 觀 、 展 覽 等 相 關 學 習 活 動 ， 加 強 學 生 有 關 方 面 的

認 識 。以 愛 滋 病 及 性 傳 染 病 為 例 ，有 關 知 識 一 般 包 含 在 生 物

科 ， 亦 有 學 校 藉 周 會、 班 主 任 課 及 講 座 等 讓 學 生 獲 得 有 關 知

識 。  
 
8.  由 於 社 會 風 氣 對 價 值 觀 和 性 教 育 都 有 影 響， 因 此， 我

們 亦 製 作 了 相 關 的 學 與 教 資 源，鼓 勵 學 校 以 生 活 事 件 作 為 主

要 的 內 容 ， 與 學 生 探 究 如 約 會 與 戀 愛 、 愛 滋 病 及 如 何 面 對 愛

滋 病 毒 感 染 者、 以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交 友 、 在 公 眾 地 方 目 睹 親 熱

行 為 等 議 題 ， 把 學 生 學 習 與 個 人 成 長 經 歷 有 意 義 地 連 繫 起

來 ， 為 學 生 提 供 相 關 的 知 識 和 培 養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。 此

外 ， 在 課 程 內 七 種 首 要 培 育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， 當 中「 尊 重 他

人 」 及「 關 愛 」 強 調 培 養 學 生 需 尊 重 和 包 容 別 人 的 態 度 ， 能

培 養 學 生 在 思 考 自 己 的 性 價 值 觀、認 識 不 同 的 性 傾 向 和 探 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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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 爭 議 性 的 性 話 題 時， 秉 持 包 容 的 態 度 ，尊 重 別 人 的 性 價 值

觀 和 性 傾 向。教 育 局 期 望 學 校 的 性 教 育 能 培 育 學 生 面 對 與 性

相 關 的 議 題 時， 能 持 守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， 建 立 健 康 的 人

際 關 係， 並 以 理 性 客 觀 的 分 析 ， 作 出 合 理 的 判 斷 和 負 責 任 的

抉 擇 。  

 

9.  為 支 援 學 校 推 行 性 教 育，教 育 局 會 為 學 校 提 供 專 業 支

援 ， 除 編 製 學 與 教 資 源 外 ， 亦 委 託 ／ 邀 請 大 專 院 校 、 相 關 的

政 府 部 門 和 機 構 ／ 團 體 例 如 香 港 家 庭 計 劃 指 導 會 、 衛 生 署 、

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等 協 辦 相 關 課 程 ／ 研 討 會 ／ 工 作 坊 等，主 題

包 括 「 如 何 在 中 /小 學 推 行 有 效 的 性 教 育 」、「 性 教 育 的 學 與

教 ： 預 防 性 傳 染 病 和 愛 滋 病 」 研 討 會 、「 傳 媒 、 性 別 角 色 與

性 別 平 等 教 育 」及「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與 預 防 性 騷 擾 及 戀 愛 暴 力 」

等 。  

 

10.  香 港 愛 滋 病 顧 問 局  (“顧 問 局 ”) 於 2013 年 成 立 了 特

別 小 組， 以 協 調 進 行 全 港 性 基 線 調 查 ， 教 育 局 及 衞 生 署 亦 參

與 其 中。 該 調 查 旨 在 評 估 初 中 的 愛 滋 病 教 育 情 況。 調 查 結 果

顯 示 愛 滋 病 教 育 在 香 港 的 覆 蓋 率 相 當 高 – 
 

(a)  91.7%作 出 回 應 的 學 校 已 將 愛 滋 病 教 育 納 入 主

要 學 習 領 域 ／ 科 目  （ 即 傳 統 課 程 ）， 80.8%則

表 示 採 取 生 活 技 能 為 本 的 教 學 方 式 ；  
(b)  約 70%學 校 有 教 導「 使 用 安 全 套 可 預 防 感 染 愛

滋 病 」 的 訊 息 ；  
(c)  67%學 校 曾 邀 請 非 政 府 組 織 進 行 校 內 愛 滋 病 教

育 ， 而 46%學 校 則 邀 請 衞 生 署 ； 及   
(d)  66%學 校 已 安 排 教 師 接 受 教 育 局 、 非 政 府 組 織

或 衞 生 署 的 培 訓 。  
 

11.  過 去 多 年 ， 衞 生 署 均 有 直 接 參 與 中 、 小 學 的 性 教 育 。

衞 生 署 一 直 為 中 小 學 學 生 提 供 有 關 性 教 育 的 教 育 資 訊，及 通

過 多 種 形 式 舉 辦 推 廣 活 動，包 括 在 學 生 健 康 服 務 中 心 舉 辦 有

關 青 春 期 的 健 康 講 座、透 過 青 少 年 健 康 服 務 計 劃 到 學 校 舉 辦

性 教 育 系 列 的 互 動 活 動，透 過 特 別 預 防 計 劃 提 供 以 生 活 技 能

為 本 的 愛 滋 病 教 育 ，由 中 學 生 主 導 組 織 校 內 愛 滋 病 運 動， 以

及 在 網 上 提 供 有 關 性 教 育 的 資 訊。衞 生 署 會 定 期 檢 視 和 更 新

有 關 內 容 和 教 學 方 式 ， 以 配 合 學 生 需 要 。 自 2013 年 ， 特 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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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 防 計 劃 開 展 了 與 八 所 大 專 院 校 播 放 愛 滋 病 相 關 電 影，作 為

教 學 用 途 。 此 外 ， 教 育 局 每 年 都 會 為 老 師 舉 辦 愛 滋 病 培 訓 研

討 會 ， 會 上 衞 生 署 特 別 預 防 計 劃 講 解 本 港 愛 滋 病 感 染 情 況 ，

以 及 由 非 政 府 組 織 分 享 他 們 的 輔 導 經 驗 。  

 

 

打 擊 非 法 賣 淫 的 執 法 行 動  
 

12. 性 工 作 者 乃 策 略 中 的 高 風 險 社 群 之 一 。 在 過 去 二 十

年，基 金 一 直 撥 款 資 助 以 性 工 作 者 為 目 標 社 群 的 愛 滋 病 預 防

和 教 育 項 目 。於 2014 年 至 2017 年 間 ，基 金 共 撥 款 300 萬 元

資 助 與 性 工 作 者 相 關 的 項 目。 在 多 個 機 構 的 共 同 努 力 下， 女

性 性 工 作 者 的 愛 滋 病 流 行 率 保 持 在 0.0%-0.19%的 低 水 平（ 根

據 2013-2016 年 愛 滋 病 預 防 項 目 指 標 調 查 ）。她 們 的 安 全 套 使

用 率 保 持 在 90%以 上 。  

 

13.  一 直 以 來 ， 為 男 性 和 女 性 性 工 作 者 提 供 服 務 的 非 政 府

組 織 均 關 注 現 時 跟 性 工 作 相 關 的 法 例。在 香 港 賣 淫 雖 然 並 不

違 法 ，然 而 現 行 法 例 中 有 多 項 條 文， 可 引 用 於 打 擊 操 控 賣 淫

罪 行 及 減 少 色 情 活 動 可 能 對 市 民 造 成 的 滋 擾 ， 例 如《 刑 事 罪

行 條 例 》 第 200 章 中 的 以 下 條 文 – 
 

 (a) 第 131 條 :  導 致 賣 淫 ；  
 (b) 第 139 條 :  經 營 賣 淫 場 所 ；  
 (c) 第 147 條 :  為 不 道 德 目 的 而 唆 使 他 人 ； 及  
 (d) 第 147A 條 ：  禁 止 宣 傳 賣 淫 的 標 誌 。   

 

14.  非 政 府 組 織 表 示 將 性 工 作 刑 事 化 會 令 性 工 作 者 有 所

畏 懼 ，繼 而 可 能 減 低 他 們 獲 取 愛 滋 病 相 關 服 務 的 意 欲 ，或 令

醫 護 人 員 及 非 政 府 組 織 難 以 接 觸 他 們 。 此 外 ， 他 們 留 意 到 警

方 在 執 法 時 會 撿 取 安 全 套、以 及 有 時 候 會 使 用 所 撿 取 的 安 全

套 作 為 與 性 工 作 相 關 罪 行 的 起 訴 證 據。此 舉 可 能 使 性 工 作 者

因 怕 遭 受 檢 控 ， 從 而 拒 絕 儲 存 或 使 用 安 全 套 。 有 見 及 此 ， 性

工 作 者 社 群 要 求：（ a）性 工 作 非 刑 事 化 及（ b）要 求 警 方 於 執

法 時 不 要 撿 取 安 全 套 以 及 不 要 使 用 安 全 套 作 為 與 性 工 作 相

關 罪 行 的 起 訴 證 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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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  在 制 定 策 略 期 間，顧 問 局 曾 進 行 文 獻 搜 尋，以 研 究 性

工 作 非 刑 事 化 對 愛 滋 病 傳 播 的 正 面 影 響。然 而 經 過 仔 細 研 究

後，顧 問 局 最 後 結 論 指 現 時 並 沒 有 足 夠 的 科 學 證 據 顯 示 性 工

作 非 刑 事 化 能 進 一 步 減 低 本 港 性 工 作 者 社 群 的 愛 滋 病 傳 播

水 平 。（ 詳 情 可 參 考 愛 滋 病 建 議 策 略 制 定 過 程 補 充 文 件

（ 2017-2021）  
http://www.aca.gov.hk/english/strategies/pdf/supp17-21.pdf） 

 

16.  警 方 現 時 執 法 時 是 會 檢 取 安 全 套 。 就 此 ， 顧 問 局 於

2009-2013 年 間 多 次 去 信 警 方 ， 以 紐 約 、 三 藩 市 及 洛 杉 磯 爲

例 ， 要 求 警 方 考 慮 執 法 時 不 檢 取 安 全 套 ，亦 不 以 安 全 套 為 檢

控 證 物。 整 體 而 言 ，警 方 執 法 主 要 針 對 利 用 性 工 作 者 進 行 有

組 織 的 賣 淫 活 動 及 涉 及 未 成 年 人 士 和 遊 客 的 賣 淫 活 動 的 罪

行 。 在 執 法 期 間 ， 警 方 會 按 個 別 案 件 的 情 況 ， 撿 取 具 有 價 值

的 物 件 作 為 證 據 。  
 
17.  顧 問 局 於 2017 年 7 月 約 見 律 政 司 ， 表 達 性 工 作 者 社

群 對 執 法 機 關 撿 取 安 全 套 的 關 注，並 質 疑 使 用 被 撿 取 的 安 全

套 作 為 與 賣 淫 相 關 罪 行（ 如 第 200 章 第 139 條 :經 營 賣 淫 場 所 ）

起 訴 證 據 的 必 要 性。顧 問 局 亦 建 議 探 討 檢 討 檢 控 工 作 的 可 能

性 ， 在 適 當 的 情 況 下 ， 如 果 已 經 有 足 夠 的 證 據 用 作 檢 控 案

件 ， 可 否 行 使 酌 情 權， 不 需 提 交 被 撿 取 的 安 全 套 作 為 檢 控 的

一 部 分 。  
 

18.  律 政 司 指 調 查 刑 事 罪 行 是 執 法 機 關 的 責 任，指 示 現 場

調 查 人 員 不 要 從 賣 淫 場 所 撿 取 安 全 套 是 不 切 實 際 的，因 為 這

些 物 件 可 能 是 與 案 件 相 關 的 證 據 。因 此 ，調 查 人 員 按 既 定 的

程 序 及 指 引 撿 取 相 關 証 物 是 合 理 和 恰 當 的 。  
 
19.  至 於 在 刑 事 審 判 中 使 用 被 撿 取 的 物 件 作 為 證 據，檢 控

人 員 亦 有 責 任 充 分 和 公 正 地 向 法 庭 提 交 所 有 相 關 及 可 接 納

的 證 據。將 警 方 撿 取 的 安 全 套 作 為 證 據 用 於 起 訴 第 139 條 的

罪 行 是 普 遍 的 做 法。但 此 類 證 據 一 般 並 非 案 件 的 唯 一 或 主 要

證 據 。由 於 每 宗 案 件 的 證 據 都 有 所 不 同 ，被 撿 取 的 安 全 套 會

否 用 作 檢 控 用 途 需 按 個 別 個 案 的 實 際 情 況 考 慮 。因 此 ，檢 控

工 作 會 繼 續 按 照 法 律 和 檢 控 守 則 來 進 行，而 律 政 司 亦 會 考 慮

顧 問 局 的 建 議，根 據 個 別 案 件 的 實 際 情 況 來 決 定 是 否 必 須 使

http://www.aca.gov.hk/english/strategies/pdf/supp17-21.pdf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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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被 撿 取 的 安 全 套 進 行 起 訴 。  
 
 
徵 詢 意 見   
  

20.   請 委 員 閱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 
 

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
教 育 局   
保 安 局  
衞 生 署  
社 會 福 利 署  
律 政 司  
 
2018 年 1 月   
 

 

 

http://www.google.com.hk/url?sa=t&rct=j&q=&esrc=s&source=web&cd=1&cad=rja&uact=8&ved=0ahUKEwjIprrrnOvYAhXIyrwKHYjmCKwQFggqMAA&url=http%3A%2F%2Fwww.lwb.gov.hk%2F&usg=AOvVaw17N_smpec1my3ZFffhjKYY�

